邵阳市公开选调少数民族公务员
进市直机关工作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根据邵市发[2006]23号文件精神，经市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联系会议研究,决定面向城步苗族自治县及辖有民族乡的绥宁、隆回、洞口、新宁县公开选调3名少数民族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进市直机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对象范围
在城步、绥宁、隆回、洞口、新宁五县工作的少数民族正式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
二、用人单位职位及报考资格条件

1、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公务员1名（定向城步苗族自治县公务员报考）：30周岁以下（1978年5月31日以后出生，下同）；本科以上学历。

2、市信访局公务员1名：3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

3、市粮食局公务员1名：3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

三、公开选调的程序

（一）报名

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形式报名。城步、绥宁、隆回、洞口、新宁五县县委组织部负责本县考生的报名工作，五县县人事局和民宗局配合。报名起止时间：2008年6月10日至6月13日（截止到6月13日下午6:00），逾期不再办理报名手续。公开选调少数民族公务员进市直机关工作办公室设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电话：5322090）。

报名者须填写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用16K纸双面打印），提供近期同底正面免冠大一寸彩色照片4张，身份证、少数民族成份证、公务员登记表、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每人限报一个单位，报名费100元。

（二）资格审查

负责报名的城步、绥宁、隆回、洞口、新宁五县的县委组织部会同县人事局和民宗局按照报考对象范围和报考职位的资格条件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初审，初审时必须查验有关证件原件，并在与原件相符的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并将初审合格人员的报名登记表及经查验盖章的身份证、少数民族成份证、公务员登记表、学历证书的复印件于6月16日送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审查。凡弄虚作假者，取消资格。为确保考生质量，经资格审查合格，各职位报考人数原则上要达到8人（含8人）以上才能开考，不足8人者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商招考单位研究决定是否开考。不开考单位的报考人员可以改报其他单位或放弃报考。

资格审查合格的报考人员发给准考证，准考证到各县委组织部领取，领取时间为6月25日。

（三）考试

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个阶段。笔试时间为7月6日，笔试分为综合知识和写作二部分，上午9：00—11：00考综合知识，下午2：30—5：30考写作，采取闭卷答题方式进行。综合知识考试内容参照《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综合知识和写作各按50%折算成笔试总成绩。面试在笔试的基础上进行，按照拟选调人数与面试人数1:3的比例，从笔试总成绩的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参加面试人选。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考察

按照笔试总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40%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分职位取综合成绩最高者进行考察，如考察不合格者，可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替补，最多可替补两次。考察组由组织人事部门、市民宗委和用人单位联合组成,主要考察其道德品质、工作表现和遵纪守法情况。

（五）讨论决定

考察组根据考察情况提出拟选调人选，报用人单位研究决定后，办理调动手续。

为加强对公开选调工作的监督，在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设监督电话：5323236。

本公告由市公开选调少数民族公务员进市直机关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不另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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